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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流程（實習半年者適用） 

下學期實習者 
(實習期間：
2/1 至 7/31) 
預定日期 

上學期實習者 
(實習期間：
8/1 至 1/31) 
預定日期 

作業項目 負責單位 備註 

10 月上旬 10 月上旬 
辦理實習學生推介實

習作業說明會 
師資培育 
中心 

有意願申請教育實習者出

席會議。 

10 月中旬/ 
10 月下旬 

3 月上旬/ 
3 月下旬 

跨區申請截止日/ 

申請結果公告日 
師資培育 
中心 

請欲申請跨區實習者於截

止日前繳交至師資培育中

心 

11 月上旬 4 月上旬 

彙整應屆畢結業生實

習學生資料 
※同意函繳交後，除非

有重大疾病或不可 
歸責於己之事由(需
檢附證明文件，疾病

以公立醫院為限)，
不得提出更改。 

師資培育 
中心 

請先至本校校務系統填寫

實習學生資料後，書面資料

請依下列方式送件： 
師資培育學系： 
由實習班代統一將「書面資

料」(如：個人資料表、實

習學校同意函等)彙整後依

學號排序送至師資培育中

心。 
教育學程及已畢業師資生：

請個別將書面資料送至師

資培育中心。 

11 月下旬 5 月下旬 
辦理特約實習學校 

加簽事宜 

師資培育

中心 

 

12 月上旬 6 月上旬 
函送各等相關特約實

習學校實習學生資料 

師資培育

中心 

 

12 月下旬 6 月下旬 職前研習 
師資培育

中心 

 

12 月下旬 6 月下旬 
公布實習指導教授名

單 

師資培育

中心 

 

1 月 16 日 7 月 16 日 

非應屆者、修習教育學

程者及研究生繳交畢

業證書、歷年成績單及

學分證明書截止日 

師資培育

中心 

 

2 月 1 日 8 月 1 日 
實習學生開始教育實

習並向特約實習學校

報到 

各特約實習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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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介  實  習  流  程  圖 

 

 

 

 

 

尋找實習機構(至「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台」查詢) 

未在公告名單內公告為不適合

之實習機構 

公告為適合 

之實習機構 

(1) 持本校推薦函及實習學校同意

函，至實習學校徵求同意後，並

於同意書上用印（校長職名章、關

防） 

(2) 加填實習機構審查認定標準表 

【請勿選擇】 

不適合 

之實習機構 

持本校推薦函及實習學校同意

函，至實習學校徵求同意後，並於

同意書上用印（校長職名章、關防）

十一月(四月)上旬前，將實習學校

同意函繳回師資培育中心彙辦 

審查通過 審查未通過 

十一月(四月)上旬前，將實習學校同

意函及實習機構審查認定標準表繳回

師資培育中心，並由本校發文至各縣

市教育局處審核 

另覓他校 

再向師資培育中心申領推薦函及實習

同意書，並至公告適合之實習機構徵

求同意後，並於同意書上用印(校長職

名章、學校關防) 

儘速送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辦理簽約事宜 

推介實習說明會 

實習所在之縣市非左列之縣市，須填寫跨區
實習申請表，檢附相關證明送至師培中心，
經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審查核可後，再尋覓
實習學校 

實習機構之地理位置
便於本校輔導者(限於
臺中市、彰化縣、雲林
縣、嘉義縣市、臺南
市、高雄市、屏東縣之
實習機構) 

審查未通過 審查通過 

本校未簽約

之實習機構 

由本校發文至實習機構

辦理簽約事宜 

不簽訂教育實

習合作契約書

完成 

簽訂教育實習

合作契約書 

另覓他校 完成 

本校已簽約

之實習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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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實習作業說明 

壹、申請實習流程： 

一、填寫推薦函、實習學校同意函、實習學生個人資料表、實習學生簡歷資

料表。【申請跨區實習者需經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審查核可後，再與實習學校

簽訂同意函，申請表見第 12 頁】 

二、核發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及實習學生證：請檢附一吋照片二張(需三個月內之

照片)。 

三、繳交教育實習輔導費及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請依班級或個人至總務處出

納組繳交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及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將身份證影本

(正、反面)、本人教育實習輔導費及平安保險費繳費證明正本裁剪適當尺寸

後，黏貼於個人資料表內 

四、繳交 A4 回郵信封一個，並貼足掛號郵資（37 元）。寄件人書寫限時掛號 

國立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收件人書寫個人於實習完畢後可以收到的郵遞

區號及地址，以便寄送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之用。 

貳、填寫推薦函與實習學校同意函 

持本校推薦函及實習學校同意函，至實習學校(請至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

臺查詢為合格實習機構)徵求同意後，並於同意函上用印（校長職名章、關防），

繳回實習學校同意函；若實習學校尚未與本校簽約者(請參閱本校特約實習學

校)，請於電子檔上註明，以利本中心後續與實習學校簽約。 

參、繳件及相關規定 

一、繳件期限：每年十一月(四月)七日前(逾時不予收件)。 

二、繳件資料：(一)必繳資料 

1.實習學生個人資料表 2.實習學生簡歷資料表 3.實習學校同意函(正本) 

4.A4 回郵信封(郵資 37 元) 5.1 吋照片*2 張 6.切結書(尚未畢業者)  

7.畢業證書影印本 8.完整歷年成績單 9.學分證明書影本 

10.個人資料蒐集暨同意書  11.實習學生檔(請至本校申請教育實習系統填寫)  

【註 1：上述影本均須填寫「與正本相符章」且本人親自簽名】。 

【註 2：尚未畢業者第 7、8、9項先以第 6項切結書替代，並依規定期限內補繳】。 

【請接續後頁】



 4 

(二)因個別需求之資料 

1.跨區實習申請表：除臺中市、彰化縣、雲林縣、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

等縣市之教育實習機構外，其餘縣市之實習機構請事先提出「跨區實習申請表」。 

2.圖書館新辦借書證申請單：實習期間如欲使用本校圖書館(含借閱書籍)，請提出「圖

書館新辦借書證申請表」。 

3.教育實習期間放棄參加「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聲明書：在實習期間，已參加其

他保險者，不參加本校學生團體平安保險，須檢附「實習期間不參加「學生團體平安保

險」聲明書」及其他保險證明文件。 

4.實習機構審查認定標準表：未經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審查之實習機構，且欲前往實

習者，請提出「實習機構審查認定標準表」。 

  註：建議以「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公告之合格實習機構為對象。 

5.研究所在校師資生參加教育實習申請表： 

依本校辦理教育實習作業要點，符合以下條件者得向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 

(1) 具大學以上學歷畢業證書之師資生。 

(2) 取得修畢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與專門課程之證明文件。 

(3) 修畢碩、博士班應修學分(是否含學位論文，由所屬系所自行認定)。 

三、繳件方式 

(一)師資培育學系 

    請各班推選出一位實習業務代表（具服務熱誠，將於高屏縣市實習者）負

責處理班上實習業務。請實習代表將相關表件，依學號順序排列繳回師資

培育中心；電子檔請各自至本校校務系統填寫。 

(二)教育學程生及已畢業之師資生 

    請個別備妥相關表件送至師資培育中心；電子檔請上校務系統填寫。 

肆、辦理暫緩實習者 

一、請填妥暫緩實習機構同意書、暫緩教育實習申請書、暫緩教育實習退費申請

表及實習學生證(表 16、17 及 18 頁)送至師資培育中心辦理暫緩實習事宜。 

二、公費生應注意可實習年限，未服務前不宜就讀研究所，其進修應於分發至學

校服務後，依所屬學校相關規定辦理。 


